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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成果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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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全球 COVID-19疫情，我國迅速啟動應變機制，立即提升邊境檢疫與入境

管制措施。隨著國際疫情持續擴大，每日自港埠後送有症狀就醫人數不斷增加，

然經醫療端診療評估採檢後，實際需住院人數比例並不高。為減少社區醫療負荷及

增加採檢量能，高雄國際機場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成立採檢站，針對有旅遊史及

有疑似症狀之入境旅客執行現場採檢作業後讓其返家等待檢驗報告。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由南部 6大醫學中心共組防疫團隊，落實邊境檢疫作為，

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就地採檢條件進行作業，期間醫護人員支援計

153 人次，共採檢入境旅客 129 人次。隨著全球疫情持續嚴峻，出入境班次逐漸

減少。而自 3 月 19 日起入境一律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政策實施後，入境航班及

旅客數更大幅下降，有症狀需採檢人數亦隨之降低。考量需求及人力運用，高雄

國際機場採檢站故於 3 月 22 日起暫停作業，共設立 26 天，未來仍將依疫情調整

作業模式評估啟用，提升邊境檢疫及採檢量能。 

     

關鍵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就地採檢 

 

前言 

我國自 2003 年 SARS 疫情起，於國際港埠設置紅外線熱影像儀，用以主動

篩檢入境發燒旅客。檢疫人員藉由健康評估，判斷其感染傳染病之風險，必要時於

邊境進行檢體採集。對於有疑似新興傳染病或第一、五類法定傳染病症狀，且流行

病學史符合病例定義並有緊急狀況之入境旅客，得後送合約醫院診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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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我國即迅速啟動邊境檢疫

措施。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病管制署）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即

對自中國武漢直航班機啟動登機檢疫，針對有疑似症狀旅客後送合約醫院進行評

估採檢[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稱指揮中心）依國

際疫情發展及風險評估結果，滾動調整後送就醫及採檢條件。隨著疫情持續升溫及

警示地區／國家別的陸續增加，每日自港埠後送有症狀就醫人數亦不斷上升。

高雄國際機場於 2020 年 2 月期間後送就醫共計 119 人次，單日後送就醫人數最高

曾達 20 人次，一度造成合約醫院負荷過量，然經評估後此類旅客多數不需住院，

採檢後便讓其返家進行居家檢疫等待檢驗結果。面對此類呼吸道傳染病，醫療端仍

必須以高規格防護作業照護每一位疑似個案。鑒於大部分後送旅客為入境前 14 日

曾有症狀但未有發燒或呼吸急促等之輕症個案，多因採檢需求後送至醫院而非

急需就醫之重症，經評估後為免耗費醫療端大量人力負荷及作業時間，故於高雄

國際機場設置就地採檢站，藉以分流輕症個案，以保全社區醫療量能[3]。 

 

歷程 

一、硬體建置及醫護人力支援 

COVID-19 可透過近距離飛沫與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等方式傳播

[4]。機場就地採檢站設置為針對有疑似症狀但非急需就醫之輕症入境旅客，於

入境完成通關後現場採集鼻咽或咽喉擦拭液送驗，便讓其先行返家於住家或

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2020 年 4 月 3 日起至集中檢疫所）等待檢驗結果。

如檢出陽性，則立即由地方衛生單位協助就醫進行隔離診治。 

就地採檢站環境選定基本須具備良好通風、檢疫動線流暢等條件。邀請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高屏區陳垚生指揮官，會同高雄航空站等相關單位，歷經

多次不同場域實地會勘評估及討論，於 2020 年 2 月 24 日擇定地點，規劃

建置半開放的帳棚型空間作為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在當時因已有實際運作

的桃園國際機場之經驗及醫院端戶外採檢站設備可供參考下，高雄國際機場

迅速於 2 月 25 日完成硬體架設，共分成 3 個區域：旅客等候區、採檢區及

卸裝區，在旁另設有一可上鎖之組合屋作為物資儲備室。整個採檢區域用品

（包含桌椅等）及防疫物資儲備基於感控原則考量，以最少而夠用、只進不出

為前提規劃設置。 

許多軟硬體也因應採檢站作業所需而特別設置安裝，包含用水、照明及

電話線路等。為符合感控措施，在現場佈置水線架設一腳踏式出水洗手台供

採檢作業使用。另為便於聯絡也加裝一電話機，作為即時聯繫使用。 

硬體設備完成後，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隨即於 2 月 26 日啟動採檢分流

作業，人員主要由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協助徵調醫護人力支援採檢作業，由南部

6 大醫學中心輪流進駐，高雄榮民總醫院主責並擔任協調窗口，聯合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長庚醫院、義大醫院、成大醫院及奇美醫院攜手共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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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配合高雄國際機場入境航班時間，每日分為早晚 2 班制（08:30–16:30

及 15:30–23:30），每班次由 1 名醫師、2 名護理師組成採檢團隊，依指揮中心

公告採檢條件進行現場作業。 

二、執行過程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啟用前，即訂定「高雄國際機場國際航廈就地採檢

作業原則」，使支援之醫護團隊有所依循。且因支援人員每日並不相同，疾病

管制署排定有專人於每班別對支援之醫護人員進行勤前訓練、環境介紹、流程

及清消原則等說明。 

採檢站軟硬體架設完備後，2 月 26 日開始依指揮中心公布之後送就醫及

採檢條件進行分流。符合採檢條件之輕症旅客，於發燒篩檢站先由疾病管制署

檢疫人員進行完整健康評估、疫調及衛教說明後，再由專人帶領旅客完成入境

通關程序。通關動線安排以最少接觸及最短停留為原則，且和一般旅客之行進

動線作分流區隔（圖一），引導至戶外採檢站後，檢疫人員與等候區護理人員

進行旅客及 Barcode 清冊確認核對，再由醫護人員引導至採檢區進行檢體採集

作業。採檢區配置及旅客動線（圖二）。 

檢疫人員須著適當防護裝備，包含髮帽、N95 口罩、面罩、手套、全身式

防護衣（或防水隔離衣）及鞋套等[5,6]進行採檢作業，採集後檢體會暫存於

現場攜帶型冰桶內，每 2 個小時由檢疫人員與醫護人員雙方共同進行檢體

核對點收後再移置專用冰箱，並於隔日統一送驗。 

圖一、旅客入境通關動線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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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清消及物資整備 

現場檢疫及採檢過程均須落實感控措施，以保障醫護人員及旅客安全。

採檢站牆面張貼個人防護裝備標準穿脫流程海報作為指引，每完成一位旅客

採檢，即須進行桌椅清消並更換防護裝備，才得進行下位旅客採檢作業。現場

環境除每次採檢後之簡易清消外，另律定至少每 4 小時需以 1,000ppm 之漂白

水進行帳棚內地板及牆面清消，漂白水每班別（8 小時）更新泡製[7]。 

每日防護裝備因採檢站作業而需求大增，疾病管制署每日排訂專人依

物資盤點表進行用物補充及耗用量記錄，以掌握各項物資耗用情形以即時

補充調度。也因採檢作業每日產生大量生物醫療廢棄物，故和合格業者簽定

醫療廢棄物清除處理合約，並於現場放置大型廢棄物儲存桶暫存，再由業者

定期清除處理。 

四、成果及階段性任務 

於疫情發展之初，高雄國際機場單日入境旅客量於 1 月中來到高峰 10,627

人次，每日入境航班平均約 60 架次。在當時無就地採檢站期間，由高雄國際

機場後送就醫旅客人數單日曾高達 20 人次，隨著疫情日益嚴峻及眼見社區

醫療體系負荷不斷增加，隨即啟動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以增加採檢量能，緩解

醫療端壓力。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作業自 2 月 26 日啟用至 3 月 22 日共計 26 天，依循

指揮中心發布之就地採檢條件進行作業，醫護人員支援 153 人次，期間共採檢

入境旅客 129 人次。高雄國際機場往來航班主要以亞洲區域國家為主，就地

採檢站作業期間採檢旅客來自國家以日本為最多（61 人次），其次為馬來西亞

19 人次、新加坡 16 人次、泰國 12 人次、菲律賓 12 人次、越南 6 人次及韓國

3 人次（圖三）。被採檢旅客主要症狀多為輕微咳嗽、流鼻水等上呼吸道症狀，

現場採檢後即讓旅客返家等待檢驗結果。高雄國際機場執行就地採檢期間未

檢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個案。 

圖二、就地採檢站配置及旅客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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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疫情持續延燒，出入境班次逐漸減少，自 3 月 19 日起擴大限制

所有外籍人士入境，啟動入境者不分國人或外籍人士一律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

[8]，故入境航班及旅客數隨即大幅下降（圖四）。高雄國際機場由原先每日

平均 60 架次，至 3 月 21 日甚至降為單日僅有 1 架次。 

採檢站每日需徵調 6 位醫護人員執行就地採檢作業，因應航班及入境

旅客數減少，為免耗用醫護人力及考量成本效益，經與主責醫院陳垚生指揮官

討論評估後，決定於 3 月 23 日起暫停高雄國際機場就地採檢措施，有症狀

旅客調整由機場後送至合約醫院診察機制運作。 

 

討論 

    高雄國際機場採檢站啟動前已制定有「高雄國際機場國際航廈就地採檢作業

原則」，然因應疫情同時部分醫療院所已成立有戶外篩檢及採檢區之經驗，故運作

之初，仍持續透過與醫護人員進行交流，教學相長，適時修訂機場之就地採檢作業

流程。戶外以帳篷式設備做為臨時檢疫處所，其搭設及拆除雖迅速且便利，但考量

圖三、高雄國際機場 2020/2/26–2020/3/22 就地採檢旅客數來自國家別 

圖四、高雄國際機場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航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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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年均會遇有颱風及梅雨季節，若設置地點處戶外或迎風面，簡易帳棚就實際

面無法為長遠之規劃。目前高雄國際機場雖已暫停採檢站運作，未來依入境航班及

旅客數量將適時啟動，屆時也將適當調整硬體設施，朝長久實用性之固定式建物來

執行作業。 

    新興傳染病陸續出現定然成為各國必須面對的威脅與挑戰，當新興傳染病於

境外發生，在港埠第一線即時啟動檢疫防治作為，對疾病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及應變整備，可有效防止或降低社區傳播風險，如旅客分流及就地採檢即是此次

邊境檢疫的迅速應變機制之一。 

    當面臨全球重大疫情迅速爆發時，社區醫療應是處理重症或高傳染風險病患

之場域，也可預期當下定也已承載相當大的負荷。若同時因防疫之故，各入境港埠

不分輕重症均將疑似個案後送至醫院診治或採檢時，反因而耗損了醫療端之量能，

包含人力及物資等。鑒於現行有旅遊史之入境旅客多為輕症個案，為保全醫療

資源，確保社區防疫量能，未來在面對不同的大規模疫情時，不管是未知呼吸道

感染疾病或其他新興傳染病等，持續滾動調整因應措施，如視必要時在社區或港埠

前線設有一檢疫或採檢機制，在疫情嚴峻下可適時分流個案，避免大量病患同時

湧入加重醫療負荷[9]，本次就地採檢站的設置可作為未來面對重大疫情的因應

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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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系列專欄： 

曾經感染過 SARS-CoV-2 的患者，還需要接種嗎? 

 

王功錦* 

 

SARS-CoV-2 是造成 COVID-19 的病毒。無論您是否曾經感染過 SARS-CoV-

2，都應接種疫苗。雖自然感染 SARS-CoV-2 後體內會產生針對當次感染 SARS-

CoV-2 病毒之抗體，但專家們目前還不知道感染過 SARS-CoV-2 並康復後，抗體

保護力可持續多久。由於抗體濃度可能隨時間下降，且病毒可能產生變異等因素，

即使已經感染過 SARS-CoV-2 並康復，儘管很罕見，還是有可能再次感染。 

對於正在 SARS-CoV-2 感染急性期者，為避免急性期症狀與接種疫苗後產生

的局部或全身不良反應混淆，且降低疾病傳播風險，需於症狀緩解並解除隔離後

再接受疫苗接種。由於現有事證顯示自然感染後三個月內再感染的風險極低，

因此建議確診者可經醫師評估後，且距離發病後或第一次採檢陽性日期至少三個

月後再考量接種 COVID-19 疫苗。有研究顯示，感染過 SARS-CoV-2 的患者接種

一劑 COVID-19 疫苗後，體內中和抗體濃度便與未感染者接種兩劑後相當或更高，

因此有可能僅需接種一劑 COVID-19 疫苗。但由於資料尚不完整，目前仍建議

感染過 SARS-CoV-2 的患者應接種完整劑次的 COVID-19 疫苗。 

COVID-19 確診者可能接受類固醇(dexamethasone)、抗病毒藥劑(remdesivir)

或免疫抑制劑（如 tocilizumab 或 baricitinib）治療，這些藥物均不會影響疫苗

接種。但若您曾使用單株抗體或恢復期血漿治療過 COVID-19，由於其中含有的

SARS-CoV-2 抗體可能影響疫苗的免疫生成性，國外建議應等待 90 天才能接種

COVID-19 疫苗。如果您不確定當初生病時所接受的治療方法，或者對接種

COVID-19 疫苗還有其他的問題，請諮詢您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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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全球COVID-19疫情持續趨緩，惟仍嚴峻，且Delta變異株於未落實公衛措施之

未接種疫苗族群中持續有效傳播，鄰近部分國家疫情仍上升或處高峰，我國仍具發

生境外移入病例風險，持續強化邊境監測及防疫作為。國內本土疫情處低點，中秋

連假後疫情穏定，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二級至10月18日。 

中國大陸新增H5N6流感病例，WHO評估人傳人風險低。秋冬為呼吸道病毒活

躍季節，提醒民眾注意防護措施。  

 

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一) 國際疫情 

1. 全球疫情持續趨緩，惟仍嚴峻，其中歐洲仍處高峰持平。截至 10/4，

全球累計 234,936,339 例確診，分布於 194 個國家／地區；近 7 日平

均新增病例數以美國、英國、土耳其、俄羅斯及印度為多；病例中

4,816,456 例死亡。 

2. 美洲：美國、加拿大疫情處高峰；中南美洲整體持續趨緩，惟智利略

回升，委內瑞拉、多明尼加、貝里斯等國仍上升。 

3. 歐洲：土耳其、俄羅斯、東歐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多國上升，英國、

德國處高峰，以色列等國趨緩。 

4. 西太平洋：韓國、新加坡、澳洲、柬埔寨、寮國處高峰或創新高，

紐西蘭略回升，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日本趨緩。中國大陸黑龍江

本土疫情趨緩，9/21 迄今累計 95 例感染者；另新疆 10/3 新增 2 例本土

無症狀感染者，經常規篩檢檢出，感染源待釐清。 

5. 東南亞：印度處相對低水平，惟仍嚴峻；泰國、印尼等其他國家均續

趨緩。 

6. 全球（除帛琉外）旅遊疫情建議維持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人應避

免所有非必要之出國旅遊。 

(二) 國內疫情 

國內疫情處低點，中秋連假後疫情穏定，境外移入病例略升；2020 年

迄 2021 年 10/4，新型冠狀病毒相關通報累計 3,482,953 例，其中 16,262

例為確定病例，包括 1,627 例境外移入、14,581 例本土、36 例敦睦艦隊、

3 例航空器感染、1 例不明及 14 例調查中；確診病例中 844 例死亡。 

1. 境外移入：新增 100 例，移入國家以美國為多，其次為緬甸及印尼；

2020 年起移入國家前三名為印尼 302 例、菲律賓 276 例及美國 273 例。 

2. 本土病例：新增 3 例，分別為新北市 2 例及台北市 1 例。 

3. 敦睦艦隊（磐石艦）群聚：累計 36 例磐石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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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器感染群聚：累計 3 例機組員，研判在飛機上受已發病個案感染。 

5. 不明：累計 1 例無症狀個案，離境前自費採檢陽性後通報確診。 

6. 調查中：累計 14 例，皆為同一航空公司機組員。 

圖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通報趨勢 

(三) 各國感染風險級別列表（新增國家以粗體字標示） 

級別 國家數 國別 

低風險 6 澳門、帛琉、諾魯、馬紹爾群島、香港、不丹 

中低風險 1 紐西蘭 

備註：本表就全球確診數前 90 名及重要國家評估感染風險，並僅表列低風險及中低風險國家。 

 

二、 日本腦炎 

連續 4 週無新增確診病例且通報數呈下降，研判疫情已過流行高峰，

惟仍處流行季節，可能出現散發病例；今年累計 26 例，高於 2019–2020 年

同期（20–21 例），其中 1 例死亡；個案居住於中南部佔 85%（22 例），分

布於台南市及屏東縣各 5 例為多，其次為台中市 4 例及高雄市 3 例，另 8 個

縣市各 1-2 例散發病例。 

 

三、 類流感 

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仍處低點。 

圖二、2019-2021 流感季門急診類流感就診人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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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門急診就診人次續處低點；近期社區合約實驗室無分離出腸病毒；

今年尚無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定病例，109 年累計 6 例，其中 5 例感染

EV71。 

圖三、2020-2021 年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二) 國際疫情 

 

五、 新型 A 型流感：中國大陸 H5N6 流感 

(一)9/22–28 新增 4 例 H5N6 流感病例，分布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 2 例，

廣東省東莞市及重慶市潼南區各 1 例，3 男 1 女，26–72 歲，8/14–9/16

發病，發病前皆有禽類接觸史或活禽市場暴露史，均病況嚴重，其中 2 例

死亡；家庭接觸者無人發病。 

(二)全球累計 48 例 H5N6 流感病例，其中中國大陸 47 例，寮國 1 例，WHO

評估於人類間尚未具持續傳播能力，人傳人風險低；我國前已將該國廣西

省、廣東省及重慶市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二級：警示(Alert)。 

閾值：11,000 人次 



│國內外疫情焦點│ 

2021 年 10 月 12 日 第 37 卷 第 19 期                                        疫情報導  309 
 

六、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 

全球（除帛琉外） 
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避免至當地所
有非必要旅遊 

2020/3/21 

帛琉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4/22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廣東、安徽、福建、湖南、
山東、江蘇、貴州、廣西、
河南、重慶市、四川、 

江西、湖北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4/16 

印度、奈及利亞、俄羅斯、 

柬埔寨、寮國、中國大陸其他
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8/13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寮國、越南、 

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3 個國家：斯里蘭卡、馬
爾地夫、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7/30 

麻疹 

亞洲 4 國：中國大陸、菲律賓、
越南、印度 

非洲 3 國：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6 國、美洲 14 國／屬地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7/13 

亞洲 6 國、美洲 35 國／屬地、 

非洲 13 國、大洋洲 13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13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2/30 

黃熱病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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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6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2/26 

德國麻疹 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6 

屈公病 
印尼、印度、馬來西亞、 

柬埔寨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